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79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5

月1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15年5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25日刊登于指定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80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定于2015年6月9日（星期二）召开公司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就会议召开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0：0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8日－2015年6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8日下午15:00

至2015年6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2日（星期二）

4、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6月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各子议案需要逐项审议）：

1.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1.2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1.3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1.4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

1.5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1.6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1.7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1.8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1.9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1.10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1.11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1.12回购注销的原则。

2、《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

3、《关于将实际控制人何启强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4、《关于将实际控制人麦正辉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各议案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及2015年5月5日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以上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以上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并披露。 中小投

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须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

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4）异地股东凭以上有效证件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

（格式附后），以便登记确认。 信函、传真在2015年6月6日17:00前传达公司证券部。 来信请寄：广东省中

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邮编：528415（信封请注明“长青集团股东大会”字样）。

2、登记时间：2015年6月6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7∶00。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证券部

电话：0760-22583660

传真：0760-89829008

联系人：龚韫

五、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

计划，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根据该办法以及其它独立董事的委托，

公司独立董事秦正余先生已发出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独立董事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向

股东征集投票权。 有关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布的《广东长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公司股东如拟委任公司独立董事秦正余先生在本

次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进行投票，请填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达。

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9日的9∶30—11∶30和

13∶00—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616

长青投票 买入 对应申请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2616；

（3）在“委托价格” 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总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100元，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议案相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 方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100

元

1

《

关于

<

广东长青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1.00

元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1.01

元

1.2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

1.02

元

1.3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

1.03

元

1.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

、

解锁日

、

相关

限售规定

；

1.04

元

1.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

1.05

元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

1.06

元

1.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1.07

元

1.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

1.08

元

1.9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

1.09

元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1.10

元

1.11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1.11

元

1.12

回购注销的原则

。

1.12

元

2

《

关于

<

广东长青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

的议案

》

2.00

元

3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何启强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3.00

元

4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麦正辉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4.00

元

5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

5.00

元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A、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赞成，２股代表反对，３股代表弃权。

B、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1）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为准。

（2）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查询。

2、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

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

元

4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5分钟后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

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

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6月8日下午15∶

00至2015年6月9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七、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龚韫

电话：0760-22583660

传真：0760-89829008

电子邮箱：DMOF@chinachant.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

2、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会登记表

名称

/

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

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地址 邮编

附件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议案作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关于

<

广东长青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1.2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

1.3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

1.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

、

解锁日

、

相关

限售规定

；

1.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

1.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1.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

1.9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1.11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1.12

回购注销的原则

。

2

《

关于

<

广东长青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

的议案

》

3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何启强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4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麦正辉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5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

填票说明：请根据表决意见在相应表格中划√。

股东名称/姓名（盖章/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股东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股东持有股数：

股东账号：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2015-021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股东高万峰与债权人债权纠纷，收到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和《执行通知书》。执行民事调解书，后续可

能涉及《关于共同参与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的一致行动协议》的执行及承诺履行

问题，一致行动人之间将处理后续相关问题，问题的处理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

股票已于2015年5月4日起

停牌。 目前的进展情况详见同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

展公告》。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城股份，证券代码：000820）自2015年5月25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待处理完相关问题后，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因高万峰股权划转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2015-022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东高万峰与债权人债权纠纷一案

公司股东高万峰因与债权人债权纠纷一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衡阳中院” ）于2014年11月28日下发《2014衡中法诉保执字第136号》，查封冻结高万

峰名下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0,802,254股。 详见2014年12月12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的公告》

2015年3月26日，公司收到衡阳中院《民事调解书》（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67

号，2015年3月30日衡阳中院向债权人下达《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2015）衡中法执字

第9号，决定立案执行。 详见2015年4月9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

结进展及复牌的公告》。

201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衡阳中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2015）衡中法执字第9

号。 详见2015年5月4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公告》。

目前，高万峰名下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0,802,254股，因本案仍被衡阳中院查封冻结，

尚未过户。

二、债权人与朱祖国、高万峰等人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因债权人与朱祖国、高万峰等人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债权人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院” ）提出诉前保全申请。 兰州中院于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5）兰立保字第22号和31号。 高万峰所持的金城股份股票被兰州中院司法轮候冻结。

详见2015年4月9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及复牌的公告》、

2015年5月4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兰立保字第22号、第31

号、民事裁定书（2015）兰民一初字第80号，因高万峰提供了反担保，解除高万峰持有的公

司股票30,802,254股司法轮候冻结。

截至目前，高万峰持有本公司30,802,254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0.7%。

公司将督促各方妥善解决相关事项，积极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予以披露。因该事

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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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发行人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

大酒店四楼桂花厅主持了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403, 903

末“4”位数 1539

末“5”位数 86982, 36982, 28612

末“6”位数 206891

末“7”位数 4440829, 6132647, 5539346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19,8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上海金桥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5

月

25

日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

人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

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

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３

”位数

４３０

，

９３０

，

０４１

末“

４

”位数

６３０８

，

８８０８

，

３８０８

，

１３０８

末“

５

”位数

９７２１１

，

８４７１１

，

７２２１１

，

５９７１１

，

４７２１１

，

３４７１１

，

２２２１１

，

０９７１１

，

２９０４８

末“

６

”位数

９４９７１７

，

８２４７１７

，

６９９７１７

，

５７４７１７

，

４４９７１７

，

３２４７１７

，

１９９７１７

，

０７４７１７

末“

７

”位数

２１７２１３８

，

５６５２２２５

，

３１６７４８４

，

１０６６０３７

，

３２９０１８９

，

３０１８６５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

，

５００

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5日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根据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发行公告》，发行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T+2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

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主持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368，618， 868，118

末“4”位数： 9075，7075，5075，3075，1075，3704

末“6”位数： 196376�，396376�，596376�，796376�，996376�，242985�，93478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41,22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5

日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T+2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桂花厅主持了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

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200，700，183

末“4”位数 3635，5635，7635，9635，1635，3543，8543

末“5”位数 96641，46641

末“6”位数 316738，816738

末“7”位数 2594138，5094138，7594138，0094138

末“8”位数 1898183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5,603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1,000 股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5

日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发行人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和主承销商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安徽迎驾贡

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315，515，715，915，115，674，174

末“6”位数 853831

末“7”位数 2041022, 4541022, 7041022, 9541022

末“8”位数 14019908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72,0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安徽迎驾

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5

月

25

日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年5月2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高伟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615 115

末

“

四

”

位数

：

3659 5659 7659 9659 1659 4433 6933 9433 1933

末

“

五

”

位数

：

01777 21777 41777 61777 81777

末

“

八

”

位数

：

0617333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60,01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5月25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

5月22日（T+2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

楼海棠厅主持了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890

，

640

，

390

，

140

末

“

4

”

位数

1018

末

“

5

”

位数

04426

，

54426

，

30013

末

“

6

”

位数

845351

，

970351

，

720351

，

595351

，

470351

，

345351

，

220351

，

095351

末

“

7

”

位数

7836535

，

9086535

，

6586535

，

5336535

，

4086535

，

2836535

，

1586535

，

0336535

，

1482883

凡参与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

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8,5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5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